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100學年度「病媒防治」繪畫比賽實施計畫
1、 依據：北市安民字第10033168000號函辦理。
2、 目的：為防止病媒（蚊、蠅、鼠、蟑）繁殖擴散，破壞校園環境及居家居住品質，
擬透過本計畫加強宣導病媒防治觀念，降低與防治病媒蚊對人類危害、減少民眾生命財產所受威脅。
3、 參加對象：本校四~六年級學生。
4、 實施內容：
1. 比賽方式：使用4開圖畫紙(白色)，繪畫比賽主題：『消滅病媒我最行』。
2. 競賽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0/7（星期五）前，逕送訓導處衛生組，參加評選。
3. 本競賽委請具有美術專長教師擔任本繪畫比賽評審，選出特優作品3件，送大            

安區公所參展。
   4.本比賽作品經評選送件後，稿件一律不退還。
五、優勝名額及獎勵：特優3名，優選5名，佳作6名(評審委員得依參賽件數調整給獎總額)，除特優作品3名獲選同學由大安區公所提供獎品、獎狀，並擇期公開頒獎表揚外；其餘校內獲獎同學（共11名）皆於兒童朝會時間公開頒發獎品、獎狀以資鼓勵。
六、本計畫所需經費由相關費用項下支應。
七、本實施計畫呈請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
承辦人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計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 
訓導主任

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「病媒防治」繪畫比賽報名表

	班級
	     年     班
	導師簽名
	

	作品授權

同意函

(必填)
	    本人(作者)願意將個人所做之作品，授權母校（金華國小）公開展示並得使用於教學等非營利用途。然而作品之著作權仍歸本人所有，未經允許不得從事商業行為。

作者簽名（學生）：                 

監護人簽名（父母、家長）：                 


本張使用迴紋針夾於作品左上角後送至訓導處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請撕下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	作品名稱
	

	作    者
	

	班    級
	

	指導(班級)老師
	


本張請貼於作品背面右下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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